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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公共藝術補助案作業流程】 

 

 

3.召開複審會議 

5.公告補助結果 

（審查結束經完成

行政程序後，上網

公告及函告獲補助

單位及金額） 

6.依審查結果修正

計畫內容，並辦理

簽訂契約作業，後

續辦理按期撥款 

 

7.平時訪視與考核 

8.結案歸檔 

補件（以一次為限） 

申請資格或資料不符

，函告未通過初審 

公告複審結果 

（未通過） 

（未通過） 
（通過） 

4.複審會議決議申

請補助結果 

 

（通過） 

列入終止或解除原

補助 
（違規） 

終止或解除原補助

者追回補助款 

附表一 

1.收件 

2.初審 

於收件截止日後10

個日曆天完成 


